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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增持股份的专项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6）第096号

致：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力石化”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以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就本次增持事宜履行报备及信息披露义务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1、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的增持人为恒力石化实际控制人之一陈建华，

其基本情况如下：

陈建华先生，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为：320525197103******。

2、根据增持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以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

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收购上市公司股

份的条件，增持人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持有恒力石化股份情况

本次增持前，增持人与范红卫通过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5,310,675,080股，持股比例为75.45%。

（二）本次增持计划

根据恒力石化于2025年4月9日发布的《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

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基于对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刻践行，以

及对新时代资本市场深化改革重大机遇的精准把握。实际控制人陈建华深植国家

情怀，着眼“十五五”规划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蓝图，以产业报国的使命担当，

通过战略性增持彰显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念。增持人计划自2025年4月9

日起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增持恒力石化股份。本次增持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超过

人民币10亿元。

（三）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根据恒力石化提供的资料并经增持人确认，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增持人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0,198,569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29%，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50,005.67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人与范红卫通过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30,873,649股，持股比例为75.73%。

（四）增持人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增持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恒力石化公开披露信息，自本次增持

计划实施之日起至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之日止，增持人未减持所持有的恒力石

化股票。本次增持实施之日前六个月内，增持人不存在减持恒力石化股份的情形，

不存在违反《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增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截止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就本次增持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义务：

1、2025年4月9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恒力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2、2025年10月1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恒力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3、2025年11月8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恒力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4、2025年12月1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恒力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5、2026年1月1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恒力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6、2026年2月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恒力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首次增持暨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



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尚需就增持计划实施结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

四、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投

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的，

可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前，增持人与范红卫通过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恒力石化5,310,675,080股，占恒力石化总股本的75.45%；本

次增持完成后，增持人与范红卫通过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恒力石化5,330,873,649股，占恒力石化总股本的75.73%，超过50%；且恒力石化

社会公众股比例不会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0%，本次增持不影响恒力石化的上市地

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以要

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收购上市公

司股份的条件，增持人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法

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尚

需就增持计划实施结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可以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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